
2011年10月19日，涉嫌“兴邦”集资诈骗案件主犯、公

安部B级逃犯黄鸿飞被抓获归案。

1999年至2008年12月，兴邦公司集资诈骗案主要犯

罪嫌疑人吴尚澧等人以兴邦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为依托，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许诺高额回报，与集资群众签订各种

名目非法集资合同，进行集资诈骗犯罪活动。

至案发，吴尚澧等人先后利用集资款在亳州和全国

各地成立、收购公司数十家，非法集资37.17亿元，涉及集

资群众10万余人次，造成集资群众损失高达24.43亿元。

2011年9月13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兴邦

案件”吴尚澧等人二审公开宣判，这起震惊全国的“兴邦

案件”即将尘埃落地。而该案主犯黄鸿飞却杳无踪迹，好

像人间蒸发一样。

“清网”行动展开后，亳州市公安局专门组成追捕小

组对其展开全力追捕，2011年 10月 19日，警方在武汉市

东湖高新区成功将黄鸿飞抓获。

“兴邦案”主犯黄鸿飞武汉落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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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本报记者） 韦某炒房、做担

保，还以高额利息为由，向20余名被害人

借款2900余万元。然后把钱投资给一个

女性朋友。可这女子借了韦某6000多万

元后消失了。韦某资金链断裂，无法还钱，

和妻子一道跑路。12月22日，韦某和妻子

小芹（化名）因涉嫌非法吸收存款罪，在合

肥市蜀山区法院接受审理。此案当庭未作

宣判。

据了解，2009年4月至2010年5月，韦

某夫妇在未取得金融许可证的情况下，以

做投资担保和炒房地产为由，并许诺按2%

至7%不等的月利率支付高额利息，先后向

20名受害人共借款本金2900.2万元。韦某

夫妇将借到的资金，用于购买房产、转借他

人或支付借款利息。至2010年 5月份，韦

某夫妇资金链断裂，无法继续支付前期借

款的高额利息，便采取变更借条、承诺还款

期限等方式拖延。

2010年8月中下旬，部分被害人发现

他们不能还款，便上门催要并跟踪监

控。2010 年 9 月 20 日左右，小芹和韦某

先后脱离监控，被害人向警方报案。截

至案发时，韦某夫妇累计向 20 名被害人

支付利息 200.34 万元，所借 2900.2 万元本

金均未能偿还。2010 年 10 月，韦某夫妇

先后落网。

对于检方的指控，两名被告人均称属

实。诉讼代表人则提出异议，“20名受害人

的本金应该是 3124 万，不是检方指控的

2900.2万元，应该以诈骗罪定罪量刑。”

庭审中，韦某供述，他的一个女性朋

友，经常找他借钱，本金加利息总共有6000

多万，自己一直很信任她，但“2010年春节

后，就联系不上她了，资金链就断了。”韦某

称愿意还钱，但目前没有能力赔偿，“只要

找到借走我钱的人，我一定会还钱。”如果

找不到，他很有信心在出狱后3~5年内还

清债务，“我相信我有这个能力。”

对于妻子涉案，韦某称是受其指使，

两个人在欠条上共同签名，是因为所有

的房产都在妻子名下。“借钱的时候，丈

夫通知让我去签字，其他不要做什么。”

小芹说。

1994年 9月，陈志林利用工作之便与芜

湖市华惠公司签订了一份140万元的供销合

同，1996年 8月陈打了一张欠条后，将93万

元携款逃跑。1998年2月19日，陈志林被芜

湖市公安局原新芜分局刑警大队上网追

逃，2000年3月，他却在芜湖县湾址镇服毒

自杀。他，真的死了吗？

芜湖市公安局吉和街派出所民警在

排查辖区逃犯信息时，发现资料里显示

的“生死不明”状态疑窦重重，需要采取

必要的侦查取证措施来查明事情的真

相。

2011年 7月 14日，吉和街所民警

调查取证时，发现当年陈在医院抢

救还未脱离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就被

其父亲接回老家江苏泰州，后医院

得到消息是陈志林在老家抢救无

效死亡。7月18日，追逃小组赶

到江苏泰州高港区白马乡，当

地居委会工作人员反映，陈

家在当地只有一个叫陈红兵

的侄子在泰州火车站附近做

水果生意。当民警拿了陈志

林的照片让工作人员辨认

时，工作人员反映照片与陈

红兵十分相似。7月22日，

民警再次来到江苏泰州，终

于找到了“陈红兵”，这个陈

红兵正是诈死潜逃多年的

陈志林。

无论你隐藏多深、逃得多远，终有落网的这一天

“清网行动”，我省千余逃犯归案
通讯员 皖公宣 记者 王涛

记者昨日从省公安厅获悉，我省警

方在六个月的“清网行动”（5月26 日至

12 月 15 日）中，共抓获行动前网上在逃

人员 84.05%，其中，抓获公安部 B 级通

缉在逃人员 5 人，公安部督捕在逃人员

3 人、涉嫌故意杀人在逃人员 225 人，潜

逃10年以上在逃人员1101人，从6个国

家抓获重大在逃人员6人。12月16日，

在公安部召开的全国“清网行动”总结

表彰大会上，安徽省公安厅被公安部荣

记集体一等功，这是我省省级公安机关

首次获此殊荣。

1990年 11月3日，凤阳县临淮镇电影院门口发生一

起斗殴案件，犯罪嫌疑人马留标持自制刀具将杨某左颈

部内动脉戳破，致杨某失血性休克死亡后畏罪潜逃。“清

网行动”开展以后，凤阳县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足迹遍

及14个省市，获取了大量的追捕资料和线索。

2011年 8月3日，专案组分别对马留标的父亲及兄

弟的住处开展搜查，最终在其父亲家中发现一张名片。

从模糊的字迹辨认出“湖北省通山县服装城徐二新”等

字样，分析判断“徐二新”应该就是马留标。8月7日，专

案组前往湖北省通山县。他们打印8份悬赏公告，沿通

山楚剧团和影剧院一线张贴，第二天发现除较为偏僻的

2张外，其余公告上的照片全部被人刻意撕掉。

随后，警方接到举报，马留标的妻子姓水。 9月9

日，在怀化市警方的全力配合下，马留标被成功抓获。

借款2900多万无法还，他和妻子跑了
昨日受审时，他却称“有信心出狱后3~5年内还清”

1998年 3月 14日晚，杨海燕伙同他人在 104

国道明光市境内1011公里+300米处，冒充警察将

路经此地的湖北省黄石籍司机黄涛驾驶的三菱

货车拦下，把车上三人杀死后焚尸，并抢劫车上

价值140余万元人民币的货物潜逃。

案发后，明光市公安局迅速展开案件侦破工

作。并先后将该案同嫌犯代得华、冯玉兵两人抓

获（已执行死刑），杨海燕潜逃后踪迹全无，于

1998年被公安部列为部督捕逃犯全国通缉。

“清网行动”开展后，明光市警方再次加

大对杨海燕的追捕力度。经过艰苦侦查，追

捕组最终成功将潜藏于山东省青岛市的杨

海燕位置锁定，于2011年 12月 13日将杨海燕

及涉嫌包庇的苗春丽抓获归案。

12月 13日下午，淮北市公安局联合追逃组

经过缜密侦查，辗转中国、缅甸两国五省，最终

在缅甸木姐市贺拉堡成功将潜逃10年的部督逃

犯袁启昌抓获。

2002年6月，袁启昌将藏在绳索内的近7千

克海洛因交给云南人李佳忠带至淮北，由其妻韩

影接货贩卖。6月15日，淮北市公安局先后将李

佳忠和袁启昌的妻子韩影抓获，并缴获所带毒

品，但袁启昌畏罪潜逃。之后，韩影被判死刑、

李佳忠被判死缓，公安部于2004年将袁启昌列

为部督逃犯。

“清网行动”开始后，淮北警方成立专案组，

对袁启昌展开追捕。今年12月13日下午１时30

分，在云南德宏州警方和缅甸木姐市警方的全力

支持下，追捕组在木姐市贺拉堡成功将潜逃10年

之久并化名为“杨世国”的部督逃犯袁启昌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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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款潜逃后诈死11年
逃了21年，一张名片露了陷

冒充警察杀人焚尸潜逃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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